
問題分類 編號 問題 說明1 本次甄選報名審核資格方式及時機點為何？ 本次甄選於112年4月24日(一)複試報名時，方進行報名資格審件，採到校報名、書面審查及當場繳費。故初試報名僅需線上報名及完成繳費即可應考。2 複試報名現場審件，如檢附之證明文件無正本，可否受理？ 依據本簡章第8頁『玖、複試/一、複試報名及繳費』第(五)項之規定，請攜帶各項證件正本及影本，影本繳交備查，正本驗畢當場發還；倘報名當日未能繳交正本，請於112年4月25日(二)補件時間提供正本查驗，如逾時未完成補件程序及複試報名程序者，不得參加複試，亦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費。3 非現任公務人員是否有報考資格? 只要符合簡章之報考資格者，不論是否為現任公務人員皆可報考，皆可以報名。
4 有關報考人員報名資格詳請參閱簡章第3頁『參、報名資格』，公私立醫院（需為地區醫院以上）之臨床護理人員相關資格認定為何？

1.於公私立醫院(地區醫院以上)內執行照護患者、健康問題護理評估、健康指導、臨床衛教等預防保健措施、執行醫療輔助行為等，不論其隸屬服務單位，皆符合工作年資認定範圍（但不含位於委外單位或實習之服務年資，故任職為委外單位或實習之服務年資，均不予採計）。2.醫院(地區醫院以上)門診護理人員係屬臨床護理師，故可予採計(任職於診所等非地區醫院以上之護理人員，不予採計)。3.公私立醫院服務證明，應註明服務單位及工作內容，未註明者不予採計(工作如於病房或開刀房之護理人員，因工作內容皆屬臨床護理工作，如未註明工作內容，仍可採計)。5 承上題，年資證明書是否一定要使用簡章附件6之公私立醫院臨床護理人員年資證明書？ 不一定，但所提供之證明資料，務必呈現以下資訊：醫院名稱、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使用用途、服務單位、職稱、工作內容、服務起訖總計年資、機構用印…等。6 有關報考人員報名資格詳請參閱簡章第3頁『參、報名資格』，其他相關資格認定注意事項。 1.身分非屬護理人員者（例如：消防員），其任職年資不予採計。2.公私立學校擔任護理教學，非實際臨床工作者，其任職年資不予採計(例如研究助理、護理教師等)。3.公私立幼兒園護理師年資不予採計。7 應考期間尚未具備護理人員執業登記資格，可以報考嗎？ 錄取人員至遲須於到職日依護理人員法第8條規定完成執業登記，始完成報到審查。
8 如身分證之出生地欄未註記或為大陸地區者，是否受理報名？ 1.身分證之出生地欄未註記或為大陸地區者，請另檢附現戶個人籍謄本正本1份。2.若附其他健保卡等有照證件，應另附戶籍謄本以證明出生地。3.如所附個人戶籍謄本其「出生地」記事亦為「空白」者，應先至戶政事務所完成出生地補登再檢附後之現戶個人戶籍謄本辦理報名。9 護理相關科系最高學歷，其相關科系之界定範圍？ 凡與護理相關科系者皆可受理，無限制界定學歷範圍。
10 持有EMT、ACLS證照加分部分，如於報名前已通過EMT或ACLS考試，惟截至報名當日證照尚未核發，得否先以其他證明文件替代審查？ 1.於複試報名現場進行審查證件，應考人應備齊各項證明文件。如報名當日證照尚未核發，應至遲於補件時間(112年4月25日14：00-16：00)送達，逾時提出者，本項資績均不予採計。2.有關簡章複試資績採計部分，僅有簡章規定之證照得採計外，其他證照皆不列入計分。

新北市112年度學校護理人員聯合甄選新北市112年度學校護理人員聯合甄選新北市112年度學校護理人員聯合甄選新北市112年度學校護理人員聯合甄選QAQAQA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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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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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分類 編號 問題 說明11 有關錄取為學校護理人員之身分為何？ 學校護理人員依據「醫事人員人事條例」任用之公務人員，故相關人事事項，皆應依「醫事人員人事條例」之規定辦理，如該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公務人員有關法律規定。
12 有關學校護理人員俸級之核敘為何？

學校護理人員俸級之核敘，依據「醫事人員人事條例」第11條辦理。1.初任公務人員者，如具護士證書者是依據士（生）級支薪。2.初任公務人員者，如具護理師證書者是依據師（三）級支薪。3.非初任公務人員，如現職為公務人員者原則上得依銓敘審定俸級起敘。例1：學校護理師薪資一個月大約多少?答：經查護理師師三級起薪為385俸點，本俸為27,270元，專業加給22,740元，每月合計50,010元，如具有公立學校、醫療院所職前年資，仍依其個案分別改敘而定。例2：目前任職某公立醫院護理師敘490俸點，考取後權益有何差別?答：仍支490俸點，但專業加給改支學校護理師加給22,740元，另112年終考績因新職係辭職轉任僅能參加另予考績。年資如未中斷，112年休假日數不影響。
學校護理人員之福利及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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